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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方法的选择

资产评估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具体评估时需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三种资产

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反映洪尧园林

６６％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为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徐洪尧、 张国英分别持有洪尧园林

３１％

和

３５％

的股权之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

提供了依据，本次评估可收集到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详细资料，具备资产基础法评估操作性，因此本次选取了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新型城镇化、商品房投资与居住消费升级、生态修复为园林绿化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洪尧园林持续经营前提下具有持续获

利的能力，未来预期收益可用货币计量，未来经营风险可以量化，具备收益法评估的条件。 收益法评估合理反应企业持续获利能力，更能客观

体现其价值，能够较好地为股权交易行为提供价值参考，本次选取了收益法进行评估。

洪尧园林与同行业园林绿化上市公司资产、经营规模差异较大，并且与洪尧园林相近的园林绿化行业股权并购案例公开资料较难获取，

鉴于该原因，本次评估未选用市场法。

综上所述，本次选择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假设

１

、基本假设

（

１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机构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交易假设是资产

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

２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

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

３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

础上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

４

）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洪尧园林将保持持续经营，并在经营方式上与现时保持一致。

２

、一般性假设

（

１

）洪尧园林在经营中所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

２

）国家现行的税赋基准及税率，银行信贷利率以及其他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

３

）不考虑通货膨胀对经营价格和经营成本的影响；

（

４

）洪尧园林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或者

是已经调整到一致）；

（

５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３

、针对性假设

（

１

）假设洪尧园林各年间的技术队伍及其高级管理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发生重大的核心专业人员流失问题。

（

２

）假设洪尧园林各经营主体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公司管理层能稳步推进公司的发展计划，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

（

３

）假设洪尧园林未来经营者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

４

）洪尧园林符合享受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条件，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１５％

。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公告》第六条的规定，总机构设在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地区的企业，仅就设在优惠地区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含优惠地区外设立的二级分支机构在优惠地区内设立的三级以下分支机构）的所得

确定适用

１５％

优惠税率。 洪尧园林设立在宁波的分公司适用

２５％

的企业所得税。 在历史年度昆明市官渡区国家税务局实际执行的企业所得

税为

２０％

，本次评估假设企业所得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２０％

。

若将来实际情况与上述评估假设产生差异时，将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报告使用者应在使用本报告时充分考虑评估假设对本评估结论

的影响。

（四）收益法评估结论

１

、收益法概述

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单位未来的预期收益，并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现成基准日的现值，求得被评估单位在基准日时点的营业性资

产价值，然后再加上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价值、长期股权投资价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在收益法评估过程中，要求被评估企业价值内涵和运用的收益类型以及折现率的口径必须是一致的。

（

１

）关于收益类型———企业自由现金流

本次评估采用的收益类型为公司全部资本所产生的自由现金流，自由现金流等于企业的无息税后净利润（即将公司不包括利息收支的

利润总额扣除实付所得税税金之后的数额）加上折旧及摊销等非现金支出，再减去营运资本的追加投入和资本性支出后的余额，它是公司所

产生的税后现金流量总额，可以提供给公司资本的所有供应者，包括债权人和股东。

（

２

）关于折现率

有关折现率的选取，评估机构采用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估价模型（“

ＷＡＣＣ

”）。

ＷＡＣＣ

模型可用下列数学公式表示：

ＷＡＣＣ＝ｋｅ×

［

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

［

Ｄ÷

（

Ｄ＋Ｅ

）］

其中：

ｋｅ ＝

权益资本成本

Ｅ＝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Ｄ＝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ｋｄ ＝

债务资本成本

ｔ＝

所得税率

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评估机构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

ＣＡＰＭ

模型是普遍应用的用以估算股权资本成本，该模型可用下列数

学公式表示：

Ｅ

［

Ｒｅ

］

＝Ｒｆ１＋β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

＋Ａｌｐｈａ

其中：

Ｅ

［

Ｒｅ

］

＝

权益期望回报率，即权益资本成本

Ｒｆ１＝

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β＝

贝塔系数

Ｅ

［

Ｒｍ

］

＝

市场期望回报率

Ｒｆ２＝

长期市场预期回报率

Ａｌｐｈａ＝

特别风险溢价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为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称

ＥＲＰ

（

３

）关于收益期

本次评估采用永续年期作为收益期。其中，第一阶段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测期为

８．５

年。在此阶段中，根据对洪尧

园林的历史业绩及未来市场分析，收益状况逐渐趋于稳定；第二阶段为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永续经营，在此阶段中，洪尧园林的净现金流在

２０２１

年的基础上将保持稳定。

本次评估通过将自由现金流折现还原为基准日的净现值，确定出评估基准日的企业全部资本（含投入资本和借入资本）的公允价值，再

扣减企业借入资本价值，计算出洪尧园林的整体价值。

２

、净现金流预测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２２

年及以后

营业总收入

１２

，

９４５．００ ３０

，

８８０．００ ４１

，

５８０．００ ５２

，

５２０．００ ６４

，

２９８．００ ７６

，

１５４．２４ ８７

，

５２０．３８ ９６

，

２３４．４２ １０１

，

０２７．１５ １０１

，

０２７．１５

营业收入

１２

，

９４５．００ ３０

，

８８０．００ ４１

，

５８０．００ ５２

，

５２０．００ ６４

，

２９８．００ ７６

，

１５４．２４ ８７

，

５２０．３８ ９６

，

２３４．４２ １０１

，

０２７．１５ １０１

，

０２７．１５

营业总成本

９

，

８９６．６９ ２３

，

７６４．５１ ３２

，

２５２．７１ ４０

，

４６４．２１ ４９

，

７３６．００ ５９

，

０９２．８４ ６９

，

３７０．０７ ７７

，

１５６．０２ ８０

，

９６４．９９ ８０

，

９６４．９９

营业成本

８

，

１６５．６０ １９

，

６８１．６０ ２６

，

９９１．６０ ３４

，

１４７．６０ ４２

，

４８２．９８ ５０

，

８９０．３４ ６０

，

２４８．４６ ６７

，

２１９．６９ ７０

，

５７４．６１ ７０

，

５７４．６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３４．１１ １

，

０２４．８０ １

，

３８４．３２ １

，

７５１．９０ ２

，

１４７．６５ ２

，

５４６．０２ ２

，

９２７．９１ ３

，

２２０．７１ ３

，

３８１．７５ ３

，

３８１．７５

销售费用

２０６．７２ ４８８．００ ６５９．２０ ８３４．２４ １

，

０２２．６９ １

，

２１２．３９ １

，

３９４．２５ １

，

５３３．６７ １

，

６１０．３５ １

，

６１０．３５

管理费用

１

，

０３９．８６ ２

，

４６９．３１ ３

，

１１６．７９ ３

，

６２９．６７ ３

，

９８１．８８ ４

，

３４３．２９ ４

，

６９８．６５ ５

，

０８１．１５ ５

，

２９７．４８ ５

，

２９７．４８

财务费用

５０．４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０．８０

资产减值损失

其他经营收益

－ － － － － － － － －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投资净收益

营业利润

３

，

０４８．３１ ７

，

１１５．４９ ９

，

３２７．２９ １２

，

０５５．７９ １４

，

５６２．００ １７

，

０６１．４０ １８

，

１５０．３１ １９

，

０７８．４０ ２０

，

０６２．１６ ２０

，

０６２．１６

加：营业外收入

－ － －

减：营业外支出

－ － －

利润总额

３

，

０４８．３１ ７

，

１１５．４９ ９

，

３２７．２９ １２

，

０５５．７９ １４

，

５６２．００ １７

，

０６１．４０ １８

，

１５０．３１ １９

，

０７８．４０ ２０

，

０６２．１６ ２０

，

０６２．１６

减：所得税

５８３．８３ １

，

３３８．８９ １

，

７９１．９５ ２

，

３４８．５９ ２

，

８６１．６１ ３

，

３７３．３４ ３

，

６０２．４９ ３

，

７９６．８２ ４

，

９９７．９６ ４

，

９９７．９６

净利润

２

，

４６４．４８ ５

，

７７６．６０ ７

，

５３５．３４ ９

，

７０７．２０ １１

，

７００．３９ １３

，

６８８．０６ １４

，

５４７．８２ １５

，

２８１．５８ １５

，

０６４．２０ １５

，

０６４．２０

加：折旧摊销

６１．０４ １６２．２４ １７４．７４ １８７．２４ １９９．７４ ２１２．２４ ２２４．７４ ２３７．２４ ２４９．７４ ２４９．７４

税后利息支出

４０．３２ ８０．６４ ８０．６４ ８０．６４ ８０．６４ ８０．６４ ８０．６４ ８０．６４ ７５．６ ７５．６０

减：资本性支出

３２８．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营运资本增量（减少）

２

，

９７８．６２ ４

，

３０６．１６ ５

，

９７０．８３ ６

，

０９２．４０ ６

，

６００．９１ ６

，

６４４．８４ ６

，

４３７．９２ ４

，

９２６．９３ ２

，

４２８．３４

净现金流

－７４１．４８ １

，

６１３．３２ １

，

７１９．８９ ３

，

７８２．６８ ５

，

２７９．８６ ７

，

２３６．１０ ８

，

３１５．２８ １０

，

５７２．５３ １２

，

９６１．２０ １５

，

３８９．５４

折现年限

０．２５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折现率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１０％ １４．０８％ １４．０８％

折现系数

０．９６７６ ０．８７６４ ０．７６８１ ０．６７３２ ０．５９００ ０．５１７１ ０．４５３２ ０．３９７２ ０．３４８６ ２．４７５９

净现金流量现值

－７１７．４６ １

，

４１３．９１ １

，

３２１．０５ ２

，

５４６．５０ ３

，

１１５．１２ ３

，

７４１．７９ ３

，

７６８．４８ ４

，

１９９．４１ ４

，

５１８．２７ ３８

，

１０２．９６

３

、折现率等重要参数的获取来源和形成过程

为了确定委估企业的价值，评估机构采用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估价模型（“

ＷＡＣＣ

”）。

ＷＡＣＣ

模型可用下列数学公式表示：

ＷＡＣＣ＝ｋｅ×

［

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

［

Ｄ÷

（

Ｄ＋Ｅ

）］

其中：

ｋｅ＝

权益资本成本

Ｅ＝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Ｄ＝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ｋｄ＝

债务资本成本

ｔ＝

所得税率

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评估机构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ＣＡＰＭ

”）。

ＣＡＰＭ

模型是普遍应用的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的办法。

ＣＡＰＭ

模型可用

下列数学公式表示：

Ｅ

［

Ｒｅ

］

＝ Ｒｆ１ ＋β×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

＋Ａｌｐｈａ

其中：

Ｅ

［

Ｒｅ

］

＝

权益期望回报率，即权益资本成本

Ｒｆ１＝

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β＝

贝塔系数

Ｅ

［

Ｒｍ

］

＝

市场期望回报率

Ｒｆ２＝

长期市场预期回报率

Ａｌｐｈａ＝

特别风险溢价

（

Ｅ

［

Ｒｍ

］

－Ｒｆ２

）为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称

ＥＲＰ

（

１

）运用

ＣＡＰＭ

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

ＣＡＰＭ

模型是国际上普遍应用的估算投资者股权资本成本的办法。

在

ＣＡＰＭ

分析过程中，评估机构采用了下列步骤：

①

长期国债期望回报率（

Ｒｆ１

）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的数据为评估基准日距到期日十年以上的长期国债的年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经过

汇总计算取值为

４．１４％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

②ＥＲＰ

，即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

Ｅ

［

Ｒｍ

］

－Ｒｆ２

）的确定。 一般来讲，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即股权风险溢价，是投资者所取得的风

险补偿额相对于风险投资额的比率，该回报率超出在无风险证券投资上应得的回报率。 目前在我国，通常采用证券市场上的公开资料来研究

风险报酬率。

Ⅰ

、市场期望报酬率（

Ｅ

［

Ｒｍ

］）的确定：

在本次评估中，评估机构借助

Ｗｉｎｄ

资讯的数据系统，采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中的成份股投资收益的指标来进行分析，采用几何平均值方法

对沪深

３００

成份股的投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计算。 得出各年度平均的市场风险报酬率。

Ⅱ

、确定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各年度的无风险报酬率（

Ｒｆ２

）：

本次评估采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各年度年末距到期日十年以上的中长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作为长期市场预期回报率。

Ⅲ

、按照几何平均方法分别计算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每年的市场风险溢价，即

Ｅ

［

Ｒｍ

］

－ Ｒｆ２

，评估机构采用其平均

值

６．１１％

作为股权市场超额风险收益率。

③

确定可比公司市场风险系数

β

。

评估机构首先收集了多家工程绿化行业上市公司的资料，经查询

Ｗｉｎｄ

资讯，目前工程绿化行业上市公司主要有以下公司：

序号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首发上市日期

１ ００２２００．ＳＺ ＊ＳＴ

大地

２００７－１２－２１

２ ００２３１０．ＳＺ

东方园林

２００９－１１－２７

３ ００２４３１．ＳＺ

棕榈园林

２０１０－０６－１０

４ ３００１９７．ＳＺ

铁汉生态

２０１１－０３－２９

５ ００２６６３．ＳＺ

普邦园林

２０１２－０３－１６

６ ３００３５５．ＳＺ

蒙草抗旱

２０１２－０９－２７

经过筛选评估机构剔除了亏损的

＊ＳＴ

大地，以及上市时间较短的普邦园林、蒙草抗旱等三家公司。选取东方园林、棕榈园林、铁汉生态等

３

家上市公司作为可比公司， 查阅取得每家可比公司在距评估基准日

２４

个月期间的采用周指标计算归集的相对与沪深两市 （采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风险系数

β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并剔除每家可比公司的财务杠杆后（

Ｕｎ－ｌｅａｖｅｄ

）

β

系数，计算其平均值作为被评估企业的剔除财

务杠杆后（

Ｕｎ－ｌｅａｖｅｄ

）的

β

系数。 无财务杠杆

β

的计算公式如下：

βＵ＝βＬ／

［

１＋

（

１－ｔ

）（

Ｄ／Ｅ

）］

其中：

βＵ ＝

无财务杠杆

β

βＬ ＝

有财务杠杆

β

ｔ ＝

所得税率

Ｄ ＝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Ｅ ＝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根据被评估企业的财务结构进行调整，确定适用于被评估企业的

β

系数。 计算公式为：

βＬ ＝βＵ×

［

１＋

（

１－ｔ

）（

Ｄ／Ｅ

）］

其中：

βＵ ＝

无财务杠杆

β

βＬ ＝

有财务杠杆

β

ｔ ＝

所得税率

Ｄ ＝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Ｅ ＝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根据以上公式，评估机构可以分别计算对比公司的剔除财务杠杆后（

Ｕｎ－ｌｅａｖｅｄ

）的

β

系数，具体计算如下表：

对比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负息负债 债权比例 股权公平市场价值 股权价值比例 公司的

β

取消杠杆调整的

β

００２３１０．ＳＺ

东方园林

１８０

，

２００．００ ７．２１％ ２

，

３２０

，

４９９．７７ ９２．７９％ １．０５１０ ０．９８５９

００２４３１．ＳＺ

棕榈园林

１４９

，

０９２．７８ １４．５８％ ８７３

，

６７６．８０ ８５．４２％ １．４７８４ １．２９１１

３００１９７．ＳＺ

铁汉生态

６４

，

８２９．２５ ７．５１％ ７９８

，

６７３．０７ ９２．４９％ １．２３５２ １．１５５５

平均

１．２５４９ １．１４４２

将对比公司的剔除财务杠杆后的

β

计算出来后，取其平均值作为被评估单位的

ＵｎＬｅｖｅｒｅｄ Ｂｅｔａ

。

根据被评估单位的财务结构进行调整，确定适用于被评估单位的

β

系数。 计算公式为：

有财务杠杆

β＝

无财务杠杆

β×

［

１＋

（

１－ｔ

）（负债

％／

权益

％

）］

计算被评估单位负债和权益比例所用参数来源于：付息债务如前所述取自于被评估公司会计报表，权益采用迭代计算。

④

特别风险溢价

Ａｌｐｈａ

的确定，评估机构考虑了以下因素的风险溢价：

特别风险溢价主要是企业相对于同行业企业的特定风险，特别风险溢价考虑的风险因素主要有：企业所处经营阶段；历史经营状况；主

要产品所处发展阶段；企业经营业务、产品和地区的分布；公司内部管理及控制机制；管理人员的经验和资历；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依赖；企

业的规模。

出于上述考虑，评估机构通过委估企业与同行业就上述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评分，然后乘以各自权重，确定本次评估中的特别风险溢价，

经计算，洪尧园林特别风险溢价为

３．０３％

。

根据以上分析计算，评估机构确定用于本次评估的权益期望回报率，即股权资本成本为

１４．２９％

（

２０２０

年前，所得税率

２０％

。 ）和

１４．２８％

（

２０２１

年及以后，所得税率

２５％

。 ）。

（

２

）运用

ＷＡＣＣ

模型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ＷＡＣＣ

模型是国际上普遍应用的估算投资资本成本的办法。

ＷＡＣＣ

模型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ＷＡＣＣ＝ ｋｅ×

［

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

［

Ｄ÷

（

Ｄ＋Ｅ

）］

其中：

ｋｅ＝

权益资本成本

Ｅ＝

权益资本的市场价值

Ｄ＝

债务资本的市场价值

ｋｄ＝

债务资本成本

ｔ＝

所得税率

折现率计算如下表：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及以后

平均无杠杆

β

系数

１．１４４２ １．１４４２

评估对象

β

系数计算式

＝

平均无杠杆

β

系数

×

［

１＋

权益负债率

×

（

１－

所得税率）］

所得税率

２０％ ２５％

付息负债（万元）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权益评估值（万元）

６０

，

３８０．００ ６０

，

３８０．００

权益负债率（迭代计算）

２．３２％ ２．３２％

评估对象

β

系数

１．１６５４ １．１６４１

股权收益率

Ｅ

［

Ｒｅ

］

Ｅ

［

Ｒｅ

］

＝ Ｒｆ１ ＋β×

（

Ｅ

［

Ｒｍ

］

－ Ｒｆ２

）

＋ Ａｌｐｈａ

无风险报酬率

Ｒｆ１ ４．１４％ ４．１４％

市场风险收益率 （

Ｅ

［

Ｒｍ

］

－ Ｒｆ２

）

６．１１％ ６．１１％

特别风险溢价

Ａｌｐｈａ ３．０３％ ３．０３％

股权收益率

Ｅ

［

Ｒｅ

］

１４．２９％ １４．２８％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ＷＡＣＣ ＷＡＣＣ＝ ｋｅ×

［

Ｅ÷

（

Ｄ＋Ｅ

）］

＋ｋｄ×

（

１－ｔ

）

×

［

Ｄ÷

（

Ｄ＋Ｅ

）］

债权收益率

７．２０％ ７．２０％

债权比率（迭代计算）

２．２７％ ２．２７％

股权价值比率（迭代计算）

７７．５４％ ７７．５２％

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ＷＡＣＣ

（折现率）

１４．１０％ １４．０８％

根据以上分析计算， 评估机构确定用于本次评估的投资资本回报率， 即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

１４．１０％

（

２０２０

年前， 所得税率

２０％

。 ）和

１４．０８％

（

２０２１

年及以后，所得税率

２５％

。 ）。

４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洪尧园林全部权益收益法评估市场价值为

６０

，

３８０．００

万元。

５

、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洪尧园林的价值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除单项资产能够产生价值以外，其优良的管理经验、市场渠道、客户资源、人力资源等综合因素形成

的各种无形资产也是不可忽略的价值组成部分。 经过多年的发展，洪尧园林在房地产园林景观绿化领域与国内及云南省内多家地产企业建

立了合作关系，组成核心客户资源，收益法评估较充分地反映了收益对其管理经验、客户资源、市场渠道、相关业务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等无形资产价值的认同，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收益法评估增值。

（五）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１

、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洪尧园林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７

，

５０２．３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２３

，

２５１．４６

万元，增值额

为

５

，

７４９．１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２．８５％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７

，

５４３．５０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７

，

５４３．５０

万元；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９

，

９５８．８０

万元，股东

权益评估价值为

１５

，

７０７．９６

万元，增值额为

５

，

７４９．１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７．７３％

。

评估结果汇总表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３

，

７８４．９９ １３

，

９７２．５１ １８７．５２ １．３６

非流动资产

３

，

７１７．３１ ９

，

２７８．９５ ５

，

５６１．６４ １４９．６１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 － － －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２．７７ ５

，

００２．７７ ５００．２８

投资性房地产

－ － －

固定资产

２

，

６０９．５７ ３

，

１６６．２０ ５５６．６３ ２１．３３

在建工程

－ － － －

工程物资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油气资产

－ － － －

无形资产

－ ２．２４ ２．２４ －

开发支出

－ －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０７．７３ １０７．７３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资产总计

１７

，

５０２．３０ ２３

，

２５１．４６ ５

，

７４９．１６ ３２．８５

流动负债

７

，

２８２．０６ ７

，

２８２．０６ － －

非流动负债

２６１．４４ ２６１．４４ － －

负债总计

７

，

５４３．５０ ７

，

５４３．５０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９

，

９５８．８０ １５

，

７０７．９６ ５

，

７４９．１６ ５７．７３

２

、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洪尧园林资产账面价值

１７

，

５０２．３０

万元，评估价值

２３

，

２５１．４６

万元，评估增值

５

，

７４９．１６

万元，增值率

３２．８５％

，主要增值原因如下：

（

１

）流动资产账面价值

１３

，

７８４．９９

万元，评估值为

１３

，

９７２．５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８７．５２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３６ ％

，增值原因为：第一、苗木资产

是动态资产，其资产价值会随着时间推移在自然生长因素下出现增值；第二、消耗性生物资产账面价值为种植成本及管护费用，近年来绿化

苗木市场需求大幅增加，市场价格不断上涨。

（

２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６

，

００２．７７

万元 ，评估增值

５

，

００２．７７

万元，增值率

５００．２８ ％

。 评估增值原因为全资子

公司苗木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苗木评估增值。

（

３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２

，

６０９．５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３

，

１６６．２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５５６．６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１．３３％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为洪尧园林

购置的商品房市场价格上涨。

（六）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１

、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洪尧园林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６０

，

３８０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得出的权益价值

１５

，

７０７．９６

万元，两者差异

４４

，

６７２．０４

万元，差异率

２８４．３９％

。 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从资产重置成本的角度出发，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上所有单项资产和负债，用现行市场价值代替历史成本，从资产购

建角度出发，不考虑资产的实际效能和运行效果，从理论上讲，无论其效益好坏，同类企业中只要原始投资额相同，其评估值会趋向一致。

（

２

）收益法评估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经风险折现率折现后的未来收益的现值之和作为评估价值，反映的是资产的未来盈利能力，

其中涵盖了资产基础法所无法体现的工程管理经验、核心客户资源、市场开拓渠道、苗木资源储备优势、税收优惠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无

形资产的价值。

①

洪尧园林景观绿化工程销售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工程管理优势、成本竞争优势明显。

洪尧园林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成立至今， 积累了丰富的景观绿化工程施工管理经验， 能有效控制工程施工成本及苗木采购成本， 销售毛利率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期间逐年上升，洪尧园林的毛利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值，成本竞争优势明显。

②

稳定的核心客户资源，为未来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洪尧园林工程施工以地产景观业务为主。 地产园林施工业务的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扩大经营版图，开拓其他区域的市场；二是与

大型房地产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跟随其扩张，提升单一客户市场份额。

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综合实力强，开发项目多，管理半径大，因此其管理层更多的关注公司发展、资金筹措和风控等方面，而项目上推行

专业化战略，即将主体、园林和装修等工程外包给专业的公司。 园林品质对房地产的销售影响越来越大，为了能快速、优质的完成项目，房地

产企业更倾向于与园林施工企业进行战略合作。 对园林绿化企业而言，一旦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后，依托房地产企业的发展，可为园林绿化

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业务。

洪尧园林自成立以来就明确“大客户”的发展战略。 洪尧园林凭借其“苗木

－

设计

－

施工”的经营优势，能够满足重要客户在施工时间短、工

程量大、质量和效果要求高等多方面的需求，得到了重要客户的广泛认可。 经过多年的培育，与世纪金源、万科、昆百大、中航地产和实力集团

等多家全国性房地产领先企业或区域性房地产龙头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未来持续稳定的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③

苗木资源储备为景观设计、工程施工业务提供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园林工程中，苗木、石材及其他绿化材料为主要耗材，其中又以苗木成本所占比重最大。 苗木中地被类价值较低，市场供应充足，竞争充

分，灌木类次之，乔木类价格高，部分珍惜品种供给不平衡，价格波动较大；园林绿化企业若拥有丰富的苗木品种和储备，不但可降低工程成

本，也可以保障及时供应从而缩短项目周期，提高项目毛利率。

从繁育种苗到可供工程项目使用，苗木的栽培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洪尧园林从事园林绿化业务多年，经过长期的精心培育，逐步在云

南、贵州和浙江地区建立了七个苗圃，栽植的苗木以乔木为主，其中精品苗木种类达到

１００

多种，苗木规模在云南省内处于领先地位，可逐步

批量供应给工程项目使用。 相比同行业其他园林施工企业，洪尧园林的苗木储备有利于其在苗木采购方面拥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从而在采购

成本及供应方面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

④

其他优势

洪尧园林除上述优势外，还具有跨区域工程施工组织经验、相关业务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苗木采购成本优势等。

由于资产基础法无法体现洪尧园林上述核心竞争优势的价值，造成了两种评估方法结果的差异。

２

、评估结果的选取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股权收购，评估人员基于对评估结论的分析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收益法评估结果更能反

映目标资产的真实价值。评估人员选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即洪尧园林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６０

，

３８０

万元。上市公司拟发

行股票及支付现金购买徐洪尧持有洪尧园林

３１％

股权价值为

１８

，

７１７．８０

万元；张国英持有洪尧园林

３５％

股权价值为

２１

，

１３３．００

万元。

十、交易标的转让符合转让前置条件

《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转让出资由股东会讨论通过。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

数同意。 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

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

东有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８

日，洪尧园林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洪尧园林参与绿大地

２０１３

年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由绿大地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方式购买洪尧园林股东徐洪尧、张国英持有的洪尧园林合计

６６％

的股权（包括徐洪尧持有的公司

３１％

的股权，及张国英持有的公司

３５％

的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转让符合《公司法》和洪尧园林《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

十一、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洪尧园林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本公司拟向自然人徐洪尧发行不超过

１

，

２３４．２４０２

万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洪尧园林

３１％

股权，拟向自然人张国英发行不超过

１

，

１９４．４２６０

万股股份及支付

３

，

０００

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洪尧园林

３５％

股权，交易对价合计

３９

，

６００

万元。

同时，本公司拟向云投集团发行不超过

８７５．９２

万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募集资金中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部分，剩余配套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万元） 交易对方 现金支付（万元） 股份支付（万股）

洪尧园林

３１％

股权

１８

，

６００

徐洪尧 —

１

，

２３４．２４０２

洪尧园林

３５％

股权

２１

，

０００

张国英

３

，

０００ １

，

１９４．４２６０

配套融资

１３

，

２００

云投集团 —

８７５．９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绿大地将持有洪尧园林

６６％

的股权。

二、本次发行具体情况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洪尧园林的

２

名股东徐洪尧、张国英以及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云投集团。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绿大地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的股份发行价格均为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５．０７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应发行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

本次交易应发行股份数量

＝

（洪尧园林

６６％

股权的交易价格—现金支付部分）

／

发行价格

＋

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

发行价格

洪尧园林

６６％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３９

，

８５０．８０

万元，交易各方初步协商确定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３９

，

６００

万元，其中以现

金形式支付

３

，

０００

万元，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１５．０７

元

／

股。 经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

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３

，

３０４．５９

万股， 其中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２

，

４２８．６７

万股， 配套融资的发行股份数量为不超过

８７５．９２

万股。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１８

，

４１３．３０

万股。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本次发行数量将再随发行价格调整而作相应调整。

（五）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徐洪尧和张国英分别承诺，其所认购的绿大地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和转让。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云投集团承诺，其所认购的绿大地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和转

让。

（七）期间损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止，洪尧园林在此期间产生的收益由上市公司按持股比例享有，亏损由徐洪尧和张国英承

担。

（八）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产生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若本次交易成功，洪尧园林截至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

分配利润由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九）分红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不影响洪尧园林正常经营和资金周转的情况下，洪尧园林应将其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净利润中不低于

１０％

的可分配利润按照各股东的股权比例进行分配。

（十）税费承担

本次交易发生的各项税费由徐洪尧、张国英和上市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由上市公司承担

５０％

，徐洪尧和张国英合计承担

５０％

。

（十一）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拟募集配套资金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其中

３

，

０００

万元将用于支付收购洪尧园林

６６％

股权的现金对价部分，剩余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购买资产协议》的规定，首先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部分。 剩余募集资金净额用于补充

上市公司的流动资金，并根据公司具体业务开展情况安排使用。

三、本次发行股份前后股权结构对照表

公司目前的总股本为

１５

，

１０８．７１０４

万股，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本次将发行普通股

２

，

４２８．６７

万股用于购买资产，发行普通股

８７５．９２

万

股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发行股数（万

股）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１

、限售流通股

４

，

３２５．８０ ２８．６３％ ３

，

３０４．５９ ７

，

６３０．３９ ４１．４４％

云投集团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６％ ８７５．９２ ３

，

８７５．９２ ２１．０５％

何学葵

１

，

３２５．８０ ８．７８％

—

１

，

３２５．８０ ７．２０％

徐洪尧 — —

１２３４．２４０２ １２３４．２４０２ ６．７０％

张国英 — —

１１９４．４２６０ １１９４．４２６０ ６．４９％

２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

，

７８２．９１ ７１．３７％

—

１０

，

７８２．９１ ５８．５６％

合计

１５

，

１０８．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３

，

３０４．５９ １８

，

４１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四、本次交易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实施前，云投集团持有绿大地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绿大地总股本的

１９．８６％

，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完成后，徐洪尧、张国英夫妇作为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不超过

２

，

４２８．６７

万股，占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１９％

；云投

集团将持有不超过

３

，

８７５．９２

万股，占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本比例的

２１．０５％

，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五、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现金对价部分的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资产出售方的税费支付。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

资金余额为

８

，

２５２．８１

万元，对于流动资金需求较高的园林绿化企业，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尚不能满足其正常的资金周转需求，因此无力支付

现金对价。 通过利用配套募集的资金支付现金对价，不仅减轻了公司的资金压力，也为资产出售方的税费缴纳提供了保障，从而提高此次重

组的效率，促使本次重组顺利进行。

另外，考虑到公司今后的日常运营需要、为后续战略升级积累储备资金的需要等情况，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

资金的部分，将有利于减轻公司流动性风险及运营风险，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

六、募集配套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颁布的《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发布的《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的问答，属于以下情形的，不得以补充流动资金的理由募集配套

资金：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明显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未达到已公开披露的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并购

重组方案仅限于收购上市公司已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并购重组方案构成借壳上市。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７５．７０％

，高于同期园林绿化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

５２．１５％

。

序号 园林绿化行业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东方园林（

００２３１０．ＳＺ

）

６１．９２％

２

普邦园林（

００２６６３．ＳＺ

）

３３．４８％

３

棕榈园林（

００２４３１．ＳＺ

）

５６．７５％

４

铁汉生态（

３００１９７．ＳＺ

）

４２．９５％

５

蒙草抗旱（

３００３５５．ＳＺ

）

４２．１２％

６ ＊ＳＴ

大地（

００２２００．ＳＺ

）

７５．７０％

平均值

５２．１５％

２

、公司最近

５

年内未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明显未达到已公开披露的计划进度或预期收益的情形。

３

、本次交易前，公司未持有洪尧园林股权。 因此，本次收购洪尧园林

６６％

股权，不属于“并购重组方案仅限于收购上市公司已控股子公司

的少数股东权益”的情形；

４

、本次并购重组方案不构成借壳上市。

（

１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

２

）洪尧园林

２０１２

年末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未达到

１００％

。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２０１２

年末洪尧园林资产总额

２０１２

年末绿大地资产总额

３９

，

６００ １５

，

５１３．８６ １０６

，

８２４．８０

根据上述指标，本次交易中洪尧园林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的较高者（即

３９

，

６００

万元），占上市公司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３７．０７％

，未超过

１００％

。

因此，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存在《关于并购重组配套融资问题》所规定的“不得以补充流动资金的理由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形。

第六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一、标的公司财务报告

中审亚太对洪尧园林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２０１

号”

《审计报告》， 中审亚太认为： 洪尧园林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洪尧园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及母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合并及母公司的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洪尧园林经审计的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５８

，

２７２

，

５２７．３３ １４１

，

３１８

，

４７２．０２ １１９

，

１１９

，

５３０．６６

非流动资产总计

２７

，

１７３

，

０７２．１７ １３

，

８２０

，

１４２．６７ １２

，

４３９

，

６４８．８９

资产总计

１８５

，

４４５

，

５９９．５０ １５５

，

１３８

，

６１４．６９ １３１

，

５５９

，

１７９．５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７５

，

４３６

，

１９６．８７ ６６

，

１０６

，

４４２．２５ ７０

，

５７９

，

１７６．９１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

，

６１４

，

４２３．２７ １

，

９７４

，

５６８．１０ ４

，

８９９

，

２７０．８０

负债总计

７８

，

０５０

，

６２０．１４ ６８

，

０８１

，

０１０．３５ ７５

，

４７８

，

４４７．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７

，

３９４

，

９７９．３６ ８７

，

０５７

，

６０４．３４ ５６

，

０８０

，

７３１．８４

所有者权益

１０７

，

３９４

，

９７９．３６ ８７

，

０５７

，

６０４．３４ ５６

，

０８０

，

７３１．８４

（二）利润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０２

，

９２０

，

３９７．４３ １６６

，

８３６

，

９２８．１０ １２２

，

２４０

，

６２０．００

营业总成本

７８

，

５１８

，

７４８．３１ １２７

，

７６１

，

７５１．２４ ９９

，

０６１

，

９５５．０２

营业利润

２４

，

４１１

，

６４９．１２ ３９

，

０７５

，

１７６．８６ ２３

，

１７８

，

６６４．９８

利润总额

２４

，

５６６

，

１８５．２３ ３８

，

９７３

，

４３６．６３ ２２

，

９６０

，

９５９．１５

净利润

２０

，

３３７

，

３７５．０２ ３０

，

９７６

，

８７２．５０ １７

，

９０７

，

４１９．５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０

，

３３７

，

３７５．０２ ３０

，

９７６

，

８７２．５０ １７

，

９０７

，

４１９．５７

（三）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

，

７６７

，

３７１．７９ －７

，

７３７

，

２０５．４６ ３

，

９５４

，

１１３．４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４４

，

２４２．２０ －４

，

２１７

，

３１５．６９ －１１

，

９０５

，

４５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０９

，

６００．００ ９

，

７５６

，

６２８．４８ ９

，

６７６

，

８９３．６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

，

７１３

，

５２９．５９ －２

，

１９７

，

８９２．６７ １

，

７２５

，

５５７．０７

二、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

中审亚太对洪尧园林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度盈利预测进行审核，并出具（中审亚太鉴［

２０１３

］

０２００５０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中

审亚太认为，该预测是在合理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确定的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一）盈利预测编制基础

１

、 洪尧园林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审计的实际经营成果， 以及洪尧园林据此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

７－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度的项目计

划、市场营销计划、投资计划及其他相关资料；

２

、洪尧园林一贯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方法，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及核算方法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和要求。

（二）盈利预测基本假设

１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无重大变化；

２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所处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３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国家有关税率、利率、汇率无重大变化；

４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本公司所在行业的行业政策及定价原则无重大变化；

５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的主要市场需求状况、价格状况无重大变化和重大影响；

６

、洪尧园林组织结构及经营活动、预计项目结构及施工能力无重大变化；

７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项目所需的原材料供应能够满足公司施工的需要，供应价格无重大不利变化；

８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生产经营计划能如期实现，经营活动在预测期间内不会因人力、资源短缺或成本严重变动而受到不利影响；

９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工程施工承包价格和工程施工成本不会发生重大变动；

１０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各项业务合同能够顺利执行，并与合同方无重大争议和纠纷；

１１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计提的绿化工程管养费与实际使用金额基本保持一致；

１２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洪尧园林将进一步加强对应收款项的管理，预计预测期内没有重大的呆、坏账发生；

１３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１４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无高层管理人员舞弊、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１５

、洪尧园林在盈利预测期间，无其他重大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盈利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已审数

２０１２

年已审数

２０１３

年预测数

２０１４

年预测数

１ －６

月已审数

７ －１２

月预测数 合计数

一、营业总收入

１２

，

２２４．０６ １６

，

６８３．６９ １０

，

２９２．０４ １２

，

９４５．００ ２３

，

２３７．０４ ３０

，

３８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１２

，

２２４．０６ １６

，

６８３．６９ １０

，

２９２．０４ １２

，

９４５．００ ２３

，

２３７．０４ ３０

，

３８０．００

二、营业总成本

９

，

９０６．１９ １２

，

７７６．１８ ７

，

８５１．８７ １０

，

０９８．１７ １７

，

９５０．０４ ２３

，

９０８．５６

营业成本

８

，

０７０．８２ １０

，

３４４．６２ ６

，

４３５．６６ ８

，

１６５．６０ １４

，

６０１．２６ １９

，

６８１．６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４０７．５８ ５７３．１１ ３２８．１９ ４３４．１１ ７６２．３０ １

，

０２４．８０

销售费用

３０５．３６ ３３１．６４ ２４４．２４ ２０６．７２ ４５０．９６ ４８８．００

管理费用

１

，

０８１．１８ １

，

３５８．４６ ７８４．５５ １

，

２１８．６０ ２

，

００３．１５ ２

，

５２１．００

财务费用

３１．３０ ４３．６０ ５１．１１ ５０．４０ １０１．５１ １００．８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９．９５ １２４．７５ ８．１２ ２２．７４ ３０．８６ ９２．３６

三、其他经营收益

１．００ １．００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投资净收益

１．００ １．００

四、营业利润

２

，

３１７．８７ ３

，

９０７．５１ ２

，

４４１．１７ ２

，

８４６．８３ ５

，

２８８．００ ６

，

９７１．４４

加：营业外收入

２．２６ ０．２８ ２４．２９ ２４．２９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４．０３ １０．４５ ８．８３ ８．８３

五、利润总额

２

，

２９６．１０ ３

，

８９７．３４ ２

，

４５６．６３ ２

，

８４６．８３ ５

，

３０３．４６ ６

，

９７１．４４

减：所得税

５０５．３５ ７９９．６６ ４２２．８８ ５４３．５３ ９６６．４１ １

，

３１０．０８

六、净利润

１

，

７９０．７５ ３

，

０９７．６８ ２

，

０３３．７５ ２

，

３０３．３０ ４

，

３３７．０５ ５

，

６６１．３６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13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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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5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力帆股份

"

）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

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帆控股

"

）的通知，基于对本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力帆控股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

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力帆控股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

A

股股份

850,006

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010,388,087

股

)

的

0.08%

。

本次增持后，力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和尹索微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份

625,690,456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

(1,010,388,087

股

)

的

61.93%

。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力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在未来

12

个月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以及市场情况， 择机增持本公司

A

股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1,

010,388,087

股

) 2%

的股份（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力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力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

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99� � �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6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收到股东贾春琳先生 （截止到

2013

年

10

月

29

日收市，持有公司股票

1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3.64%

）提交的书面临时议案，提议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新增议案《废止

<

关于公司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签署

委托债权投资相关协议的议案

>

》、《关于公司拟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信托贷款合同

的议案》，前述议案已经通过第二届董事会

2013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无其他否决或修改议

案的情况。

2

、议案二中董事与独立董事选举分别采取累积投票制。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14

日

2

、召开地点：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贾春琳先生

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为贾春

琳、栗延秋，股东贾则平、董颖委托股东贾春琳代为行使表决权，因公司股东贾子成为未成年

人，由其法定监护人栗延秋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

为

8437.5

万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3%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其中议案二 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别采取累积投票

制，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选举

贾春琳、栗延秋、杨成、唐正军、韩顿智、梁玲玲、李建军、高成刚、齐桂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其中李建军、高成刚、齐桂华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后无异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1.1

选举贾春琳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1.2

选举栗延秋女士为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1.3

选举杨成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1.4

选举唐正军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1.5

选举梁玲玲女士为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1.6

选举韩顿智先生为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2

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1

选举李建军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2.2

选举高成刚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2.3

选举齐桂华女士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

9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自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止）。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姚占玲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职工代表监事马文林、刘翔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自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止）。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

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

、《关于公司拟与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信托贷款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废止

<

关于公司拟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签署委托债权投资相关协议的

议案

>

》

表决结果：同意

8437.5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

、负责人：夏蔚和；

3

、见证律师：陈沁、徐非池；

4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同期披露的《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

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11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776� � �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3-11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

2013

】

266

号）通知，公司定于近期发行

2013

年度第十一期短

期融资券，相关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债券名称：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2

、发行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债券类型：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4

、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余额：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期，发行人待偿还短期融资券

余额为

60

亿元

5

、最高发行余额：人民币

130

亿元（

RMB13,000,000,000.00

元）

6

、本期发行金额：人民币

30

亿元（

RMB3,000,000,000.00

元）

7

、债券期限：

90

天

8

、债券面值：本期短期融资券面值为

100

元

9

、发行价格：本期短期融资券按面值

100

元发行

10

、发行利率：本期短期融资券采取固定利率，发行利率通过招标系统招标决定，在债券

存续期内利率不变，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11

、发行方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通过招标发行的发行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

行

12

、招标标的：利率招标

13

、债券形式：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实名记账式

14

、债券承销

: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方式为承销团承销

15

、发行对象：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6

、招标日：

2013

年

11

月

19

日

17

、分销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18

、起息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19

、缴款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20

、债权登记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21

、上市流通日：

2013

年

11

月

21

日

22

、到期兑付日：

2014

年

2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3

、兑付金额：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日按照面值和利息兑付

24

、本息兑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本期短期融资券存续期限内到期日的前

5

个工

作日，由发行人按有关规定在人民银行指定的信息媒体上刊登

"

兑付公告

"

。 短期融资券的兑

付，按照上海清算所的规定，由上海清算所代理完成。 相关事宜将在

"

兑付公告

"

中详细披露

25

、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债项信用级别为

A-1

级。

26

、债券担保情况：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27

、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28

、流通交易场所：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交易

29

、登记托管机构：本期短期融资券在上海清算所进行登记、托管

30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融资券所应缴纳的税款

由投资者承担

关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其他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近期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

money.com.cn

）、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

com

）的披露。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97�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13-60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旺苍生产点

年产 16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顺利通过验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雅化集团

"

或

"

本公司

"

）旺苍生产点年产

16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

(

含

1000

吨乳胶基质及配套的现场混装车

)

生产线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

收。 该项目是本公司募投项目之一

"

旺苍炸药生产线高效节能改造项目

"

。 该生产线采用了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JWL-Ⅲ

型乳化炸药高温敏化工艺技术、

JWL-S

现场混装乳胶基质工艺技

术及设备，减少了在线人数，提高了本质安全和质量水平，达到了《关于民用爆炸物品行业技

术进步的指导意见》三期目标和《提升工业炸药生产线本质安全生产水平指导意见》的要求。

2013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委托，四川省国防科工办组

织民爆行业专家组对公司旺苍生产点年产

16000

乳化吨炸药生产线进行了验收

,

专家组认真

听取了公司试生产总结报告、安全验收评价报告、产品性能检验报告、用户使用报告等，察看

了生产线现场

,

查阅了有关图纸资料

,

抽测了产品性能

,

专家组一致同意雅化集团旺苍生产点

16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该生产线通过验收后， 公司在旺苍生产点的乳化炸药生产许可能力将从

12000

吨

/

年增

加至

16000

吨

/

年，同时还具备现场混装乳化炸药的生产条件。 该项目的顺利完成，为进一步

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满足市场需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公司募投项目之一

"

旺苍炸药

生产线高效节能改造项目

"

已按计划顺利完成。 该项目未新增公司产能，公司可根据市场需

要达产生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838� � � �证券简称：国兴地产 公告编号：2013-055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3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

：

00

时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9

号华贸中心

2

号写字楼

1005-1006

，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鲜先念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8564.3556

万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7.32％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下列议案：

1

、审议《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观音桥支行签署

33,000

万元贷款协议的议案》；

大会同意重庆国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重庆国兴公司

"

）根据其正在开发的

"

重庆原

天原化工总厂

"

项目（即

"

国兴北岸江山

"

项目）东区

7-12#

楼建设需要，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市观音桥支行签署

33,000

万元贷款协议。

该资金专项用于

"

重庆原天原化工总厂

"

项目（即

"

国兴北岸江山

"

项目）东区

7-12#

楼建

设开发，期限

3

年。

重庆国兴公司自有的东区地块土地使用权为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办理抵押登记，

直至该笔贷款本息还清为止；该项目在建工程形成后，以在建工程作为贷款抵押担保；根据

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要求， 接受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观音桥支行对该笔贷款

资金和该项目销售资金进行全封闭管理。

贷款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上浮

5%

。

作为本次《贷款协议》的补充合同，同意重庆国兴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市分行并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行签署《转让型银团贷款协议》，以便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将其承贷额中的一部分分销给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重庆分行。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表决情况：

同意

8564.3556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选举叶剑平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大会同意选举叶剑平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

8564.3556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万秋琴、李昕倩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1月 15日


